




























































2023年度项且支出财政绩效评价报告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且

一级 二级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分值 得分评价结果

指标 标

该项目预算单位编制了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

设置了具体绩效指标， 基本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
考察目标设置是否清晰、 细化、 可衡

予以体现， 项目绩效目标能与项目目标任务数的计划数
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目标设置明

相对应，但存在部分绩效指标不具备可衡量性等情况。4 3.00
的明细化情况， 一项不符扣 1分， 扣

如： “人居环境得以提升”,指标值为“进一步提升”
确性

,
完为止。

指标量化程度存在不足。 根据指标评分规则， 扣 1分 ，项目目标

(8分 ) 该指标得分 3分。

该项目预算单位填写的《绩效目标申请表》 ,目标设置

相关、 可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明确，单位自评结果为
目标设置合

优秀， 自评分99.68分，单位自评不能客观反映专项资4 3.00
理性

金使用及管理的情况。 根据指标评分规则， 扣 1 分，该

指标得分3分。

预算资金执
2 2.0

考察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规、相关、

量化、可行，项 目预期绩效目标明确

具体、 可衡量，并自行开展绩效评价

的得 4分，一项不符扣0.5分， 扣完

为止。

0
行率

该项目预算单位提供了《九江市柴桑区财政街接推进乡

考察项目是否设立或有适用的项目管 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柴府办发

管理制度健 理制度、 资金管理及财务核算、 财务 (2021] 29) ,管理办法规定了资金的支出范围及项目资
4 2.0

预算资金执行率=（实际到位资金/应到位

资金）*100%。得分=资金到位率*分值。

低于20%不得分

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08万元，实际支出资金508万元，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根据指标评分规则，该 指标得满

分2分

0
项目管 全性 监督制度，不规范发现一处扣1分 ， 金管理与监督的具体条款，制度合法、 合规、 完整，但

业务管理
理 (10 未提供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据指标评分规则，扣 2分 ，扣完为止

(10分 )
分 ) 该指标得分2分 。

通过查阅相关项目支出财务凭证，截至 2023年 12月31

日已支付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08万元，其中：

考察项目资金的实际支出与预算批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201.68万元、 产业项目支出资金支出相
2 2.00

复、 合同规定的相符程度 298.70万元、 产业直补7.62万元。 以上支出均与衔接符性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相关。 根据指标评分规则，

该指标得满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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